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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种业改革发展四十年综述
王德海　张绍波　张　平　温宪勤

（云南省种子管理站，昆明 650032）

1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云南农业生产基本情况
云南位于祖国的西南边疆，低纬度、高海拔，地

形地貌复杂，立体气候明显，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

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享有“植物王国”“动物

王国”等美誉。拥有高等植物 1.7 万多种，占全国的

60% 以上；脊椎动物 1737 种，占全国的 59%。2017
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 3808.84 亿元，全年粮食总产

量达 1929.5 万 t。
云南省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一是立体气候、

立体农业特色明显。全国各种农作物在云南基本都

可以找到适宜的种植区域，而且是 1 年 12 个月都有

农作物种植，365 天都有农产品上市。云南烤烟、茶

叶、橡胶、花卉、核桃、咖啡等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

二是夏秋及冬春作物各具特色。夏秋以粮食作物生

产为主，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87% 左右，以玉

米、水稻、马铃薯等为主；夏粮占 13% 左右，以小麦、

蚕豆等为主；冬春以经济作物为主，借助光热资源，

大力发展以冬早蔬菜、冬马铃薯、冬玉米等为主的冬

季农业。三是作物种类繁多。受立体气候、立体农

业的影响，种植面积在 67hm2 以上的农作物达上百

种，每个作物均需提供大量品种资源。截至 2017 年

底，栽种的稻谷品种 445 个、玉米品种 449 个。

总之，云南省对品种多样化的需求较全国任何

一个省份都多，因此培育地方特色品种的任务和压

力较大。2015 年 1 月 19-2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时指出：云南农业资源丰富，气候类型多样化在

全国绝无仅有，植物种类繁多，被誉为“植物王国”，

这些都是发展多样性农业得天独厚的条件。一定要

立足多样性资源这个独特基础，打好高原特色农业

这张牌。

2　改革开放 40 年来云南种业发展成就
2.1　种子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1978 年云南在省、

地、县成立了三级种子公司，后来与种子站合并，属

于事业单位性质，由各级农业局领导。2006 年《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推

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种子市场监管文件的实施

意见》出台后，省级人事、编制、财政等部门支持种

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使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基本适

应农业生产及种子产业的发展需要。

目前，云南省种子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全省种

子管理机构 144 个，全部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其

中省级 1 个、州市级 16 个、县市区级 127 个（仅五

华区、盘龙区未成立）；编制人员 1882 人，实有在编

人员 1772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425 人、管理人

员 71 人、工勤人员 276 人）。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

职称 404 人，占 28.4% ；中级职称 713 人，占 50% ；

初级职称 308 人，占 21.6%。云南省的种子机构健

全程度、财政供养比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均在全国

名列前茅。

2.2　种子管理体制日趋健全　云南省委、省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高原特色农业及现代种业的创新发展，

先后出台了《云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实施办法》《云

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规范良种繁育工作，强化种

子管理。各级种子管理机构在品种管理、质量管理、

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市场监管和良种推广等方面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2011 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现代农业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同时编制

《云南省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3-2020）》；
2015 年又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

文件的实施意见》。

为支持种业的发展，从 2011-2012 年，云南省

级财政专门安排 1 亿元资金重点用于种子生产基

地、质量监管检测体系建设、良种科技研发、种子市

场监管等。从 2013 年起，全省每年新增 1000 万元

的种子监管专项经费，补助各州、市、县开展工作。

2.3　品种选育成效明显　截至 2017 年底，全省共

审定通过主要农作物品种1667个，其中稻谷59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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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650 个、小麦 117 个、大豆 12 个、马铃薯 82 个、

蚕豆 42 个、油菜 62 个、甘蔗 43 个。尤其是“十二五”

期间，企业品种选育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通过云南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

546 个，省内自主选育并通过审定的品种 346 个，占

63.4% ；省内选育（自育）并通过审定的粮食作物品

种 327 个，特别是一大批优质、高产、广适的玉米和

水稻品种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全省粮食连续

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2.4　供种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从“四自一辅”到

“四化一供”到种子产业化，云南省种子生产紧紧围

绕生产需求，不断加强供种能力建设，为保障农业用

种需求打下坚实的基础。从 2011 年开始，省级财政

共投入 3965 万元资金，支持建设杂交玉米、杂交粳

稻、小麦等 20 个良种繁育基地。目前全省各类农作

物种子生产面积近 4.7 万 hm2，其中杂交玉米制种面

积近 1.5 万 hm2，居西南地区第 1 位、全国第 3 位，是

西南五省区亚热带血缘杂交玉米种子的主要供应地

之一。同时，云南还是全国短日照十字花科蔬菜的

主要制种基地，花椰菜、西兰花、不结球白菜、菜心、

葱等蔬菜种子制种面积达 0.2 万 hm2，可满足国内外

500 万 hm2 的蔬菜种植需求。2017 年云南的元谋县、

景洪市、寻甸县、宣威市被原农业部认定为全国区域

性良种繁育基地。

2.5　市场监管能力大幅提升　从 2005 年起，云南

省每个县投入 10 万元建设县级种子质量检测室，使

每个县种子站都具备了水分、发芽率、净度等质量

指标检测能力。2011-2012 年共投资 2385 万元，对

17 个种子生产或用种大县进行升级改造，大大提高

了重点县的市场监管能力。同期，共投资 2460万元，

在 9 个州（市）级种子管理站建设区域性种子监督

检测分中心，主要对种子真实性、纯度进行检测，种

子质量检验室和纯度田间种植鉴定圃进行提升改造

建设。目前，初步形成以县级检测水分、发芽率、净

度质量指标为基础，州市级检测纯度、真实性指标为

重点，省级检测真实性和转基因指标为中心的种子

质量检测体系。

2.6　种子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2006 年云南省农作

物种子民营化、市场化后，企业的生机与活力被极大

地释放出来，到 2013 年云南杂交农作物种子已从紧

缺、平衡进入相对过剩的阶段，为全省粮食市场的稳

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1 年前，全省种子企业达

到 164 家，但总体属于散、小、弱状态，全省注册资本

在 1000 万元以上的有 6 家，无一家达到原农业部办

证标准，无一家评为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全省年

销售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上的仅 3 家，也无一家企业

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目前，经过改革重组，省内经营

“两杂”的种子企业从92家降到48家，减少了44家，

这些企业在育种能力、生产基地、经营推广均具有一

定实力，其中 9 家企业成为省级龙头企业，年销售额

上亿元已有 2 家。

2.7　品种审定制度改革及时到位　云南省种业系

统认真贯彻落实新《种子法》及其配套规章，主动参

与和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逐步打破以产量为唯一

衡量标准。将抗性、品质、熟期、适应性等指标纳入

品质审定标准的《云南省主要农作物审定标准》于

2016 年出台，及时开展了联合体试验；2017 年全省

组织批复和组建 36 个玉米、水稻联合体，其中玉米

联合体 35 个，在全国领先；根据高原特色农业的发

展要求，先后 2 次将水稻、玉米、大豆、小麦、中陆稻、

有色稻、饲料玉米、鲜食玉米等 19 个品类列入特殊

用途品种范围，大大简化了审定程序和要求；启动

同一生态类型农作物引种备案工作，2017 年共受理

200 个品种。

2.8　权益制度改革稳步推进　为充分发挥市场在

现代种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育种人才、

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

极性，云南省确定高校和科研院所将职务研发成果

所得收益不低于 60% 的比例划归参与研发的育种

科技人员及其团队；将省农科院粮作所及云南农大

稻作所作为试点单位，深入推进权益分派制度改革。

2017 年，根据原农业部等五部委关于扩大种业人才

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精神，结

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改革和试点

的范围。改革试点以来，育种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

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育种人员育成品种基本实现

在相关企业转化，科技成果转化程度明显加快，科技

人员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3　云南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3.1　种业发展总体不平衡　2006 年种业企业体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云南杂交玉米产业

迅速发展，省内民营企业选育的品种迅速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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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各种优异的种质资源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全省玉米每 667m2 单产实际增加 100kg 以上。省内

杂交玉米制种面积达 1.5 万 hm2，居全国第 4 位，基

本实现自给。与此同时，全省 90% 的杂交籼稻种子

需要省外调入，90%的蔬菜品种为国外和省外研发，

90% 的花卉品种所有权属于国外公司，2017 年需缴

纳品种权使用费 800 万元以上。

3.2　常规农作物种业发展滞后　常规农作物种子

由于商业价值低，企业参与研发、生产、推广积极性

差，各级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研发工作仅仅是部分国

有科研院所开展，成效十分有限，致使品种更新换代

的步伐较慢。目前，云南省以常规种为主的“六大

名米”退化极为严重，极大制约了全省优质米产业

的发展。脱毒马铃薯、优质小麦、蚕豆等作物品种

优质难以优价，推广难度较大。据统计，商品化供种

率常规水稻仅为 30%、油菜 30%、小麦 3%、马铃薯

23%、蚕豆 15%。

3.3　市场监管难度大　随着种子供求形势深刻变

化，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在利益驱动之下，各种套牌侵权、无证经营及品种真

实性等问题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相应的职能部门，

执法队伍人员的能力、素质、手段及业务经费适应不

了监管需要，种子案件查处工作不能及时有效地展

开。另外，原农业部农作物标准样品库一品多名的

情况也对市场监管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新时代云南种业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4.1　工作思路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三

农”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扎实落实国务院和

省政府种业改革发展的创新举措，不断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通过加强市

场监管和品种保护，努力营造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

环境，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围绕品种选育的短板，

通过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大力提高蔬菜、花卉、杂交

稻等方面的研发能力，争取在优质常规育种选育方

面有较大突破，实现常规品种和杂交品种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品种审定标准的导向作用，通过不断改革

和完善审定指标，把抗性、品质、适应性作为评判品

种的重要参考，使综合性状好成为各个作物的发展

方向，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促进种业的绿

色发展。要切实按照中央“放管服”要求，坚决贯彻

落实品种审定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进一步加大市

场的开放程度、规范程度；依托毗邻东南亚国家的优

势，大力开拓东南亚市场，稳步推进云南种业“走出

去”战略；推进省内外育种单位之间、企业之间的深

度合作和交流，实现种质资源共享。

4.2　目标要求　到 2020 年，扶持和培育销售收入

上亿元的种子企业 5家以上，市场份额占 30%以上；

“六大名米”品种更新换代 1 次，常规种子的商品化

率提高 5 个百分点；节水、节肥、节药，产量、品质、抗

性等综合性状较好的品种成为主推品种；与东南亚

国家在品种选育、生产、经营等方面建立广泛的合作

关系，种业“走出去”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 3~5 个

种业战略联盟，合作育种深入开展，种质资源共享深

入推进。

5　当前及下一步云南种业发展的重点
5.1　进一步推进种业体制改革创新　认真贯彻执

行国务院和省政府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落实好省

农业厅等五厅局关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

权益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逐步将权益改革试点

范围扩大到全省；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育

种人才、技术、资源依法向企业流动，促进产学研结

合，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

推进高原特色现代种业发展。

5.2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品种审定制度　围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及时修订和完善品种审定标准，使审

定进一步适应生产需要；研究制定试验管理办法，贯

彻落实好已出台的联合体试验制度、引种备案制度、

特用品种制度，坚决防止不法分子钻改革发展的漏

洞，让种业改革真正推动种业发展；按照“放管服”

要求，彻底改变围绕审定标准育种的导向，推动育种

单位根据生产需要选育品种，让更多品种接受市场

和生产检验。

5.3　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　拟制定《云南省杂交玉

米亲本鉴定规程》《云南省亲本标准样品库管理办

法》，通过品种审定前的亲本比对，有效制止侵犯品

种权行为，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组织对全省种子经

营门店普查，市场销售品种真实性检测，进一步摸清

底数，严厉打击套牌侵权、无证经营、套购、散种经营

等行为，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确保云南

种业健康有序发展。

5.4　进一步加强非主要农作物管理　根据工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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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非主要农作物管理的机构和人员，细化职责

分工和工作要求；从大宗农作物入手，进一步摸清高

原特色作物的生产发展状况、品种使用情况、科技研

发情况，为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做基础性支撑；针

对大量优势特色作物品种研发成果难以确认，科技

创新难以量化的现状，积极做好调研和汇报，争取省

人大在《云南省种子管理条例》修订中明确管理办

法。

5.5　进一步支持优质常规种选育推广　加大对常

规性育种、公益性育种的支持力度。一要支持常规

农作物品种研发，特别是支持常规优质籼稻、粳稻选

育，促进优质米、优质新品种选育；二要对选育的开

发潜力较大的优质常规农作物品种及对提高育种能

力有较大促进作用的玉米骨干自交系进行补助，争

取及时推向市场，形成现实生产力；三要对优质常规

品种的推广、提纯复壮进行补助，进一步挖掘常规农

作物的增产潜力；四要加强与云南省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和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合作，推动常规性、公

益性的品种研发；五要积极与科技管理部门沟通协

调，争取将优质常规稻选育等纳入科技研发重大专

项给予支持。

（修回日期：2019-03-17）

重庆种业发展实践在中国改革 40 年 

历程中的坚实探索
柳教军 1　夏小东 2

（1 重庆市种业协会，重庆 401121；2 重庆市种子管理站，重庆 401121）

摘要：改革 40 年，重庆种业经历管理经营一体化、政企分离、《种子法》颁布后的春潮竞流、职能清晰三大阶段。点状突破

多重奏，以研促市，时代脉络中布局科研新高地；两套车助力革新，着力推进“七大行动”计划；搭建生产互联网，把握重庆种业

信息时代新节奏。

关键词：重庆种业；改革 40 年；点状突破；面上革新

改革开放、重庆直辖，平添双重驱动引擎，成为

重庆种业腾飞的社会基础。把握“生态区域适应性”

的行业独有特点，在大城市带动的大农村中，重庆种

业另辟蹊径，开展实践探索，助力“三农”工作破局。

点状突破带来面上发展，形成革新局面。

1　重庆种业改革的历史回溯
在选择的压力驱动下，一个行业最终形成具有

独立特点的基因成色。重庆种业也在清晰的历史脉

络中，上下启承，形成风格。

1.1　双重身份，计划经济时代的荣光　计划经济时

代，种子行业有“公司”的外衣，实际上是从上到下

的垂直体系，背后的国家垄断力量支撑种子行业，赋

予行业的集体荣光。

1.2　政企分离，垄断经营的最后红利　这一阶段，

种子管理站的行政职能渐次清晰，由双重身份到监

管独立，市内种子企业随改革之变涌现。1981 年，

重庆市成立首家国营种子公司——重庆市种子公

司；2001 年市内种子公司相继独立参与市场竞争。

随后，国有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市场，或经销、或生

产、或双重并举。政企分离的历程中，种业从业人员

因信息、技术的先天优势，享受着从业以来的社会分

红。

1.3　全面市场化，《种子法》颁布显现生机　随着

《种子法》出台，走出去、引进来，重组资产、重组科

研、重组品种、重组市场、重组融资……种子生产、

流通领域迎来春潮竞流。同时，种企实现动能转换：

中一种业参与“一带一路”，在非洲塑立重庆种业形

象，“市场化、科技化、国际化”三化驱动发展；国有


